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1

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說明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2

職業安全衛生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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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發布時間：民國 63 年 4 月 16 日

•修正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

•共6章，55條

第1章 總則

第2章 安全衛生設施

第3章 安全衛生管理

第4章 監督與檢查

第5章 罰則

第6章 附則

有時候生活輕不輕鬆，就
看你選擇了走什麼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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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篇

※揭示立法意旨【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

工安全與健康】。

※名詞定義【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及職

業災害】。

※明定主管機關。

※明定適用各業及範圍。

擁有資源的多少並不重要，如果你不懂得利
用，永遠都是不夠的！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5

安全衛生設施篇

※明定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明定機械、器具及設備之安全防護標準。

※指定特殊作業場所之作業環境監測。

※指定危險性機械、設備之合格檢查與使用。

※明定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之停止作業。

※明定應對勞工實施體格檢查、健康檢查。

口訣：2安2檢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6

安全衛生管理篇

※訂定管理計畫，設置管理單位及人員並實
施自動檢查。

※明定承攬管理事項。【連帶補(賠)償、危害
告知、協議統合管理】

※明定未滿18歲者、妊娠婦女及分娩後1年之
婦女之作業保護事項。

※實施勞工安衛教育訓練及訂定工作守則。

口訣：1計畫2人員3檢查4訓練5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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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與檢查篇

※明定主管機關及檢查機構之勞動檢查權

限。【通知改善、罰鍰及停工】

※明定發生職業災害之處理及通報義務。

※明定按月填報職業災害統計義務。

※明定勞工得申訴，雇主不得為不利處分

之規定。

別放棄，再
堅持一下就
到成功彼岸！

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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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篇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刑事責任

【職災致死或3傷、違反停工規定等】

※行政罰鍰【新臺幣3-300萬元】

※限期改善

※公告違法事業單位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

不要墨守成規，敢於創
新才能打敗對手！

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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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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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提醒

※一體適用於各業工作者。（第1條）

※雇主定義範圍之擴大：受工作場所負
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於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比照該
事業單位之勞工。 （第51條第2項）

方向不對，越努力越窘迫！

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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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提醒

※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預防。
【如：椎間盤突出、肌腱炎等】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
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如：
科技業研發人員】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
不法侵害之預防。【如：職場霸凌】

（第6條第2項）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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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提醒

※原事業單位違反安全衛生規定，致承
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
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第25條第2

項）

※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會同
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第37條第1項）

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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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重點提醒

※刑事責任最重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40條）

※行政罰鍰最高新臺幣300萬元。 （第
42條）

※違反一般安全衛生設施設備規定，直
接處以罰鍰，其中罰鍰額度最高新臺
幣30萬元。（第43條）

很重要
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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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令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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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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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規定

勞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15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何謂職業災害?
•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16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17

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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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原因則在分析是否有「不安全狀況(一般理解為物的缺陷」)及「不
安全行為(一般理解為人的缺陷)」。

在確認勞工對職災的發生是否有不安全行為。
實務上針對某些特定職災的預防，雇主固有義務依
法提供必要的安全衛生設備及採取措施，然而這些
設備及措施能否有效達成防災目的，往往尚有待勞
工的協力行為配合(例如個人防護具的配戴)，始能
達成。

從追究雇主的行政責任或刑事
責任而言，勞檢即在查找雇主
是否有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及其附屬子法的情形(第16、24
條亦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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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本身的缺陷
• 「物」防護措施的缺陷
• 「物」之放置、作業場所的缺陷
• 個人防護具的缺陷
• 作業環境的缺陷
• 外來、自然的不安全狀態
• 作業方法的缺陷

• 使安全裝置失效
• 不使用安全裝置
• 不穿著防護衣、不使用個人防護具
• 製造危險狀態、自招危險
• 機械、設置或器具於指定用途外使用
• 於運轉中之機械、裝置從事清除、注油、檢點等動作
• 錯誤行為(誤動作、動作失誤)
• 其他、無理、無用(多餘動作)之不安全行為

不
安
全
行
為

不
安
全
行
為

不
安
全
狀
況

判

別

不
安
全
狀
況

« «

間接原因直接原因 基本原因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健康檢查

教育訓練

工作守則

職安法第20條第1項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
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
行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
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
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
查。
上開檢查應建立健康檢查手
冊並發給勞工； 勞工有接受
之義務。

職安法第32條第1項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
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勞工對於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有接受之義務。

職安法第34條第1項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
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
檢查機構備查，公告實施。
勞工應切實遵行。

勞工義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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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勞工時→體格檢查(健16.1)

•在職勞工定期→健康檢查(健17.1)

•年滿65歲→每年1次

•未滿40歲→5年1次

•40歲以上未滿65歲→3年1次

時
機

•體格檢查→勞資雙方協商
•新進勞工可提出定期健康檢查期限內的報告
(健16.3)

•健康檢查→雇主(職20.2)

費
用

勞工健康（體格）檢查

20

新進勞工可以拿以前
的體檢報告來繳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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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作業經歷等(附表八)

•健康檢查→比體格檢查多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健17.2)

項
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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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預防保健項目
(40歲以上未滿65歲，每3年1次免費)

一般勞工健康檢查項目

• 基本資料：問卷（疾病史、家族史、服
藥史、健康行為、憂鬱檢測等）

• 身體檢查：身高、體重、腰圍、血壓、
身體質量指數(BMI )、一般理學檢查

• 尿液檢查: 蛋白質
• 腎絲球過濾率（eGFR）計算
• 血液生化檢查：GOT、GPT、肌酸酐、血

糖、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及C型肝炎
抗體(anti-HCV)：民國55年或以後出生
且滿45歲，可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終
身接受1次檢查

• 健康諮詢：戒菸、節酒、戒檳榔、規律
運動、維持正常體重、健康飲食、事故
傷害預防、口腔保健

• 基本資料：作業經歷、既往病史、
生活習慣及自覺症狀之調查。

• 身體檢查：身高、體重、腰圍、血
壓、視力、辨色力、聽力及身體各
系統或部位之理學檢查。

• 胸部Ｘ光（大片）攝影檢查。
尿蛋白及尿潛血。
• 血色素及白血球數、血清丙胺酸轉

胺脢（ALT或稱SGPT）、肌酸酐、血
糖、膽固醇、三酸甘油酯、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

22

成人健檢Ｖ.Ｓ. 勞工健檢

雇主義務

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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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紀錄至少保存7年(健19.*.1)

•查詢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職

20.2)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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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參照】

❑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

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2項參照】

❑ 依規定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

時，不得少於3小時。但從事營造作業等應各增列3小時，

故營造業勞工訓練時數應為6小時。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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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

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參照】

❑ 教育訓練時數不得少於3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附表14參照】

❑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六)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練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教育訓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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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項次 訓練種類 回訓時間

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6小時/每2年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12小時/每2年

3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12小時/每3年

4、5、6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人員、施工安全評估人員及製程安
全評估人員、高壓氣體作業主管、營造作業主管及有
害作業主管

≧6小時/每3年

7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

≧3小時/每3年

8、9 特殊作業人員、急救人員

10、11
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成員

12
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高空工作車作業、
缺氧作業、局 限空間作業及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
化學品之人員

13 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
教 育 訓 練 法規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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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守則

 【勞工代表同意書】
勞工代表：事業單位設有工
會者，由工會推舉；無工會
者，由雇主召集勞工選舉，
或勞工共同推選。

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報檢查機構備查實施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
2.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41-43條

法規看這裡

 【訂定內容】
1.事業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2.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3.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4.教育及訓練
5.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6.急救及搶救
7.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8.事故通報及報告
9.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for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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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補償與賠償

職災

補償
勞基法
第59條

賠償
災保法

第91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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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 職災通報義務

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
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
查機構：

一、1死、3傷或1住院治療。

二、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
二氧化硫洩漏，造成1人以上勞工
住院。 (職安法第37條第2項)

罰則：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職安法第43條)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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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 8小時如何計算？

規定：指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

災害事實起8小時內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7條第1項)

例如：可依死亡證明書或診斷證明書所載之

死亡時間或住院時間起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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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8小時內通報

勞動檢查機構：

❑ 發生死亡災害者。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者。
❑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職安法第37條第2項】

❑ 所稱 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指事業單位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

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8小時內，應向其事業單位所在轄區之勞動

檢查機構通報。【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7條第1項參照】

如因緊急應變或災害搶救而委託其他雇主或自然人，向轄區勞動檢
查機構通報者，視為已依規定通報。【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7條第2項】

職災通報

本處通報專線(下班時間)：0963700877 安全小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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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者，指於勞動場所同一災害發生工作

者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及暫時

全失能之總人數達3人以上者。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8條第1項參照】

❑ 所稱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者，指於勞動場所發

生工作者罹災在1人以上，且經醫療

機構診斷需住院治療者。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48條第2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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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職災通報系統
https://injury.osha.gov.tw/inj100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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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補償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
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醫院診斷為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

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
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

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
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勞工小張，醫院，NT2,000，102年10月6日，補償2,000*30*45

法規看這裡
1.勞動基準法第2條 2.勞動基準法第59條

工資

醫療

殘廢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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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程度—死亡
– 刑法276:過失致死罪（執行業務之人）

刑罰：五年以下徒刑、拘役、罰金
– 職安法40I：違反6I、16I致發生37II(1)（雇主）

自然人：三年以下徒刑、拘役、罰金。
法人：罰金。

行政罰法規定（一行為不二罰原則）（26）
– 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如違反6I、16I致發生37I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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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 職業災害你能避免的

刑事責任
1、行政刑罰：違反停工通知，處(行為人)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2、刑法：從事業務之人(工地主任等)，因過失致人於
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

行政處分
1、停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2、罰鍰：
(1)共同作業防災措施：違反處新臺幣3～15萬元。
(2)設備：違反處新臺幣3～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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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勞工於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交通事故
致住院治療，是否應通報勞動檢查機
構？

靜思語：擁有資源的多少並不
重要，如果你不懂得利用，永
遠都是不夠的。

37



勤勞安‧保安康

勞檢處‧關心您

答案：

因事發現場勞工尚未提供勞務，故非
屬勞動場所，雇主尚無須依職安法第
37條第2項規定，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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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 問題與討論

問題二

勞工於送貨途中發生交通事故致住院
治療，是否應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靜思語：別放棄，再堅持一下
就到成功彼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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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因事發當時勞工已有提供勞務之事實，
故現場屬勞動場所，雇主須依職安法
第37條第2項規定，於8小時內通報勞
動檢查機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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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

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

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

壞現場。

(職安法第37條第4項)

罰則：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請特別注意這是刑事罰!!!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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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檢處‧關心您 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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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勞動雲https://ilabor.ntpc.gov.tw/→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https://ilabor.ntpc.gov.tw/news/release/content/34367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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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